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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08 年 1 月 4 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 6 人。董事李西华、独立董

事周继明、钱彦敏应工作需要未出席本次会议，未作授权委托。公司监事会成员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股权收购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股权收购方已将相

关水务资产过户给了黑龙股份，今后黑龙股份的主营业务将发生重大变化。上述

相关事项已履行过信息披露义务。现就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1、原第二章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BLACK DRAGON Co., Ltd. 

修改为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INTERCHINA WATER Co., Ltd. 

2、原第二章第十三条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新闻纸的生产和销售。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修改为：第十三条 “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投资、

建设、经营城市市政供排水项目及工程、生态环境治理工程,相关供排水

技术和设备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并提供相关的供排水技术咨询服务(不

含国家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3、原第三章第十九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20000 万

股，成立时向独家发起人黑龙集团公司发行 15000 万股，占公司可发行



普通股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黑龙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黑龙集团）作为独家

发起人，以其所属齐齐哈尔造纸有限公司机制纸厂及成品库、冰雪器材厂、齐齐

哈尔冰刀工业有限公司的 65%股权和黑龙集团有关生产、销售管理处室的经营性

净资产作为发起人出资，出资时间为 1998 年 4 月 30 日。” 

修改为：第十九条 “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20000 万股，

成立时向独家发起人黑龙集团公司发行 15000 万股，占公司可发行普通

股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黑龙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黑龙集团）作为独家

发起人，以其所属齐齐哈尔造纸有限公司机制纸厂及成品库、冰雪器材

厂、齐齐哈尔冰刀工业有限公司的 65%股权和黑龙集团有关生产、销售管

理处室的经营性净资产作为发起人出资，出资时间为 1998 年 4 月 30 日。

2007 年 12 月 25 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国资产权

[2007]1579 号文《关于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有关问题

的批复》，黑龙集团将其所持公司 22,972.5 万股国有股份转让给国中（天

津）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水务）。” 

4、原第三章第二十条 “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2,722.5 万

股，其中发起人持有 22,972.5 万股，其他内资股股东持有 9,750 万股。” 

修改为：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2,722.5 万股，

其中国中水务持有 22,972.5 万股，其他内资股股东持有 9,750 万股。” 

5、原第三章第二十九条  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票，自公司成立之日

起三年以内不得转让。 

    董事、监事、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其任职期间向公司

申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以及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修改为：第二十九条 “ 国中水务因国有股权受让而持有的公司股

票，自其在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过户之日起三年以内不得转

让。 

董事、监事、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其任职期间向公司

申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其任职期间以及离职后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二、关于召开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定于 2008 年 1 月 23 日上

午 9:00 召开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08 年 1 月 23 日上午 9:00 

2．股权登记日：2008 年 1 月 17 日 

3．会议召开地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长青路 27 号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的表决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6．会议出席对象 

（1）凡 2008 年 1 月 17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

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为：《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三）本次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

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



股东帐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信封上

请注明“股东会议”字样。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长青路 27 号 

邮编：161005  电话：(0452)5982130 

传真：(0452)2812615 

联系人：石大勇 

3．登记时间： 

2008 年 1 月 20 日—1月 22 日每日的 8:30—11:00、13:30—17:00。 

（四）其他事项 

本次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

行安排食宿、交通费用； 

 

特此公告。 

 

 

 

 

 

 

 

 

 

 

 

 

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八年一月七日 

 

 

 



附件：（注：本表复印有效） 

 

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黑龙江黑

龙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码： 

委托事项：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营业执照/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 

 


